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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議會名稱： 離島區 議員／增選委員姓名： 余漢坤

第 1 類  受薪東主、合夥人或董事職位 
1(1). 你有否擔任公共或私營公司的受薪東主、合夥人或董事職位，包括所有獲得薪

金、酬金、津貼或其他實惠的東主、合夥人或董事職位？

有    否 □ (請在合適空格內劃""號) 
若有的話，請列出有關公司的名稱，並簡略說明每間公司的業務性質。

註: (a) 「實惠」一詞指(i)議員在一年內(每年的一月一日至十二月三十一日)從單個來源收受超
過其作為區議員每年酬金*5%的利益(*不包括區議員所得的各項用以支付議員事務開
支的津貼/開支償還款額，以及醫療津貼)；或(ii)一次過收受價值超過 2,000 元的實惠。 

(b) 本地及海外公司的受薪東主、合夥人或董事職位均須予以登記。

(c) 以法團名義出任東主、合夥人或董事的受薪東主、合夥人或董事職位亦須予以登記。

(d) 若為某公司的受薪東主、合夥人或董事，則在同一集團的附屬或聯營公司擔任的所有
東主、合夥人或董事職位，無論是否受薪，亦須予以登記。

(e) 控權公司的涵義，與《公司條例》(第 622 章)第 13 條中該詞的涵義相同。該條文指明
─

(1) 就本條例而言，如某法人團體(前者) ——
(a) 控制另一法人團體(後者)的董事局的組成；
(b) 控制另一法人團體(後者)超過半數的表決權；或
(c) 持有另一法人團體(後者)超過半數的已發行股本，

則前者即屬後者的控權公司。

(2) 就本條例而言，如某法人團體(前者)是另一法人團體(後者)的控權公司，而後者是
另一法人團體(第三者)的控權公司，則前者亦屬第三者的控權公司。"

憑藉上述第 13(2)條，如 A 公司是 B 公司的控權公司，而 B 公司是 C 公司的控權公司，
則 A 公司是 C 公司的控權公司。換言之，A 和 B 公司均是 C 公司的控權公司。議員擔
任受薪董事的公司的所有控權公司的名稱均須登記。

詳細資料

公司名稱 信發投資有限公司

- 該公司的業務性質 投資

- 身份

(請在合適空格內劃""號)

東主 合夥人  董事

其他(請註明) 

- 該公司的所有控權公司(如有的話)

(若你有更多受薪東主、合夥人或董事職位須登記，請在下一頁的附加頁提供。) 

簽署: 日期: 2025 年 10 月 2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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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類  受薪東主、合夥人或董事職位 
1(1) (續上頁) 

區議會名稱：   離島區   議員／增選委員姓名：      余漢坤      

公司名稱  
- 該公司的業務性質  
- 身份 

(請在合適空格內劃""號) 

 

  東主  合夥人  董事 
      其他(請註明)    
   - 該公司的所有控權公司(如有的話)  
 
 

公司名稱  
- 該公司的業務性質  
- 身份 

(請在合適空格內劃""號) 

 

  東主  合夥人  董事 
      其他(請註明)    
   - 該公司的所有控權公司(如有的話)  
 
 

公司名稱  
- 該公司的業務性質  
- 身份 

(請在合適空格內劃""號) 

 

  東主  合夥人  董事 
      其他(請註明)    
   - 該公司的所有控權公司(如有的話)  
 
 

公司名稱  
- 該公司的業務性質  
- 

 
身份 
(請在合適空格內劃""號) 

 

  東主  合夥人  董事 
      其他(請註明)    
   - 該公司的所有控權公司(如有的話)  
 

 (如有需要，請影印本頁並在每頁簽署。) 
 
 
 

 
簽署: 

  
日期:  2025 年 10 月 2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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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類  受薪東主、合夥人或董事職位 
 

區議會名稱：   離島區   議員／增選委員姓名：      余漢坤      
 
1(2). 如你在本屆任期內終止擔任任何已登記公司的受薪東主、合夥人或董事職位，

請在下表列出詳細資料。 
 
詳細資料 

公司名稱  

已於 2025 年 9 月 17 日終止有關義合工程公司非執行董事的一切工作 

 
 

 

 
 

 

 
 

 

 
 

 

 
 

 

 
 

 

 
 

 

 
 

 

 
 

 

  
 

 
 

 

(如有需要，請影印本頁並在每頁簽署。) 
 
 
 
 
 
 
簽署: 

  
 
日期:  2025 年 10 月 2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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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議會名稱：   離島區   議員／增選委員姓名：      余漢坤      

 第 2 類  受薪工作及職位等  
 
2(1). 你有否從事受薪的工作，包括所有獲得薪金、酬金、津貼或其他實惠的工

作、職位、行業或專業(區議會議員一職除外)？ 
 

 有   否  (請在合適空格內劃""號) 
 
若有的話，請在下面表格內列出你從事每個工作、職位、行業或專業的詳細

資料。 
 
註: (a) 凡獲得薪金、酬金、津貼或其他實惠的工作、職位、行業或專業，均屬「受薪」性質。 

(b) 「實惠」一詞指(i)議員在一年內(每年的一月一日至十二月三十一日)從單個來源收受超
過其作為區議員每年酬金*5%的利益(*不包括區議員所得的各項用以支付議員事務開
支的津貼/開支償還款額，以及醫療津貼)；或(ii)一次過收受價值超過 2,000 元的實惠。 

(c) 「受薪職位」包括「受薪」公職。 

(d) 議員/增選委員若以顧問身分擔任受薪職位，應在登記表格中說明顧問工作的性質，例
如「管理顧問」、「法律顧問」等。 

 

詳細資料 
受薪工作、職位、行業或專業的名稱 公司的業務性質 

 恒基兆業地產有限公司  地產發展/社區發展 

 信發投資有限公司  投資 

 保安局獨立監察警方處理投訴委員會 委員  監察警方處理投訴工作 

(若你有更多受薪的工作、職位、行業或專業須登記，請在下一頁的附加頁提供。) 
 
 
 
 
 
簽署: 

  
 
日期:  2025 年 10 月 2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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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類  受薪工作及職位等 

2(1) (續上頁) 
區議會名稱：   離島區   議員／增選委員姓名：      余漢坤      
   

受薪工作、職位、行業或專業的名稱 公司的業務性質 

 
 

 

 
 

 

 
 

 

 
 

 

 
 

 

 
 

 

 
 

 

 
 

 

 
 

 

 
 

 

 
 

 

 
 

 

 
 

 

 
 

 

(如有需要，請影印本頁並在每頁簽署。) 
 
 
 
 
 
簽署: 

  
 
日期:  2025 年 10 月 2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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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類  受薪工作及職位等 
 

區議會名稱：   離島區   議員／增選委員姓名：      余漢坤      

 
2(2). 如你在本屆任期內終止從事任何已登記的受薪工作、職位、行業或專業，請在

下表列出詳細資料。 
 
詳細資料 

受薪工作、職位、行業或專業的名稱 

 
 

 

 
 

 

 
 

 

 
 

 

 
 

 

 
 

 

 
 

 

 
 

 

 
 

 

 
 

 

 (如有需要，請影印本頁並在每頁簽署。) 
 
 
 
 

 
 
簽署: 

  
 
日期:  2025 年 10 月 2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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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議會名稱：   離島區   議員／增選委員姓名：      余漢坤      
   

第 3 類  股份  
 
3(1). 你(本人或連同配偶或未成年子女，或本人代表其配偶或未成年子女)有否持有

任何在香港註冊登記的公司或其他團體的股份的實益權益，而該等股份的數

目超過該公司或團體已發行股份總數的百分之一？ 
 

 有 
 

  否  (請在合適空格內劃""號) 
 

若有的話，請在下面表格內列出每一項詳情。 
 
註: (a) 無須登記持有股份的數量或價值。 

(b) 「股份」的定義是指個人持有的股份，並不包括議員/增選委員以代名人身分持有的股
份。 

(c) 議員/增選委員有責任登記據其所知屬於這類別的利益。 

(d) 議員/增選委員配偶的股份無需登記。除非議員/增選委員知道配偶持有股份，而股份是
議員/增選委員連同其配偶或代表其配偶持有的。這項指引同樣適用於議員/增選委員
未成年子女的股份。 

 

詳細資料 

公司名稱  公司業務性質 

 恆發國際發展有限公司  投資 

 信發投資有限公司  投資 

 超達控股有限公司  投資 

 同富投資有限公司  投資 

(若你有更多股份須登記，請在下一頁的附加頁提供。) 
 
 

 
簽署: 

  
日期:   2025 年 10 月 2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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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類  股份 

3(1) (續上頁) 

區議會名稱：   離島區   議員／增選委員姓名：      余漢坤      
   

公司名稱  公司業務性質 

 
 

 

 
 

 

 
 

 

 
 

 

 
 

 

 
 

 

 
 

 

 
 

 

 
 

 

 
 

 

 
 

 

 
 

 

 
 

 

 
 

 

(如有需要，請影印本頁並在每頁簽署。) 
 
 
 

 
 
簽署: 

  
 
日期:   2025 年 10 月 2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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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類  股份 

區議會名稱：   離島區   議員／增選委員姓名：      余漢坤      
   

 
3(2). 如你在本屆任期內終止擁有或持有任何已登記公司或團體的股份，請在下表列

出詳細資料。 
 

公司名稱 

 兆駿發展有限公司  

 迪泰投資有限公司  

 裕亞發展有限公司  

 卓豪投資有限公司  

 新創發投資有限公司  

 
 

 

 
 

 

 
 

 

 
 

 

 
 

 

 
 

 

(如有需要，請影印本頁並在每頁簽署。) 
 

 
 
簽署: 

  
日期:   2025 年 10 月 2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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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議會名稱：   離島區   議員／增選委員姓名：      余漢坤      

第 4 類  財政贊助 

 
4. 作為議員/增選委員時，你或你的配偶有否由於你是議員/增選委員的關係，曾

收受來自任何人士或組織的財政贊助(須說明該項贊助是否包括以直接或間接

方式付予該議員/增選委員或其配偶的款項，或給予該議員/增選委員或其配偶

的實惠或實利)  
 

 有   否  (請在合適空格內劃""號) 
 
註: (a) 議員/增選委員應向其配偶查詢所需資料，以便及早詳盡地登記有關財政贊助的利益。 

(b) 「實惠」一詞指(i)議員在一年內(每年的一月一日至十二月三十一日)從單個來源收受超
過其作為區議員每年酬金*5%的利益(*不包括區議員所得的各項用以支付議員事務開支
的津貼/開支償還款額，以及醫療津貼)；或(ii)一次過收受價值超過 2,000 元的實惠。 

(c) 任何免費獲得或以低於市民一般須付的價格獲得的實惠或實利亦包括在內。 

(d) 如捐贈人為公司，請簡述其業務性質。 

(e) 議員/增選委員從所屬政治團體(*)獲得的贊助，則只須登記從所屬政治團體直接獲得的
「財政贊助」利益，這些須予登記的利益包括每月港幣 5,000 元或以上的現金資助。議
員/增選委員須根據本身所知的有關情況，考慮接受某項財務贊助會否觸犯《防止賄賂條
例》(第 201 章)。 

* 「政治團體」的定義與《社團條例》（第 151 章）中「政治性團體」的定義一致。《社
團條例》中的有關定義引述如下： 

「政治性團體」指： 

(i) 政黨或宣稱是政黨的組織；或 
(ii) 其主要功能或宗旨是為參加選舉的候選人宣傳或作準備的組織。 

 
若有的話，請列明詳情。 

 

 
 

 
 
 
 
 

 
簽署: 

  
日期:   2025 年 10 月 2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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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議會名稱：   離島區   議員／增選委員姓名：      余漢坤      

第 5 類  海外訪問 

5. 作為議員/增選委員時，你或你的配偶有否由於你是議員/增選委員身分有關或

由該身分，到香港以外訪問或旅遊，而該次訪問或旅遊的費用並非全數由該議

員/增選委員或公費支付(須說明該項贊助是否包括以直接或間接方式付予該

議員/增選委員或其配偶的款項，或給予該議員/增選委員或其配偶的實惠或實

利)？ 
 

 有   否  (請在合適空格內劃""號) 
 

若有的話，請在下面表格內提供詳情。 
 

註: (a) 議員/增選委員應向其配偶查詢所需資料，以便登記有關海外訪問的利益。 

(b) 在登記有關香港以外的訪問或旅遊時，請註明訪問或旅遊的日期、國家或地區、目
的、贊助人姓名、參加的理由及收受利益的性質(請註明有關利益是否與提供旅費、住
宿及／或膳宿津貼有關)。屬於這類別的利益須在訪問或旅遊結束後 14 個淨工作日內
予以登記。 

詳細資料  

贊助人姓名  

訪問日期   

訪問的國家／地方  

訪問目的  

參加訪問的理由  

收受利益的性質(請註明有關利益

是否與提供旅費、住宿及／或膳宿

津貼有關) 

 
 
 

 
 
 
 

 
簽署: 

  
日期:   2025 年 10 月 2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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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議會名稱：   離島區   議員／增選委員姓名：      余漢坤      

第 6 類  土地及物業 
6.  你在香港是否直接或間接地擁有土地或物業？ 

 
 有   否  (請在合適空格內劃""號) 

 
 
註: (a) 議員/增選委員只須登記所擁有的土地或物業的一般性質，如 “在中西區的西區選區擁有

一個商業物業” 或 “在油尖旺區的油尖旺南選區擁有一個住宅物業” 或 “在葵青區的青

衣選區擁有一個工業物業”，而無需列出該土地或物業的地址等詳細資料。 

(b) 除非議員/增選委員在本港擁有的唯一或一所主要及經常性自住的居所亦為其帶來收入，

否則無需登記。 

(c) 任何土地或物業，如議員/增選委員有自主處置權，或從中獲得任何金錢利益，均須予以

登記。議員/增選委員擁有的土地或物業，不論是以其個人名義擁有或間接持有，例如透

過公司或其他人士持有，均屬須予登記的個人利益。如果土地或物業透過公司持有，凡

議員/增選委員持有該公司的控制權或超過百分之五十的股份，即須予以登記。如土地或

物業透過其他人士持有，凡議員/增選委員可透過該名人士處置該土地或物業，或從中獲

得任何金錢利益，亦須予以登記。議員/增選委員以受託人身分持有但並無自主處置權的

土地或物業(例如議員/增選委員為代名人、受託人或保管人)，無需予以登記。 
 

本人在荃灣擁有一個工業物業、屯門有一個住宅物業，而本人與兄長在大澳 

共同擁有一項物業及一項土地。 
 
 
 
 
 
 

 
 
 
 
 

 
簽署: 

  
日期:   2025 年 10 月 2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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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議會名稱：   離島區   議員／增選委員姓名：      余漢坤      

第 7 類  客戶 
7(1). 你有否以議員/增選委員身分或以任何方式與該身分有關而向客戶提供個人服務，

並因此收受該客戶付予的薪金、酬金、津貼或其他實惠？ 
 

 有   否  (請在合適空格內劃""號) 
 

 若有的話，請在下面表格內列出每個有關客戶的詳細資料。 
 
註: (a) 這裏所指的服務，包括由議員/增選委員或據其所知由其身為合夥人、董事、僱員或職員

的組織所提供的服務。議員/增選委員應在為客戶提供服務前向客戶指出，根據《區議會

常規》的規定，議員/增選委員必須向區議會申報有關客戶的姓名或名稱。 
(b) 「實惠」一詞指(i)議員在一年內(每年的一月一日至十二月三十一日)從單個來源收受超

過其作為區議員每年酬金*5%的利益(*不包括區議員所得的各項用以支付議員事務開支

的津貼/開支償還款額，以及醫療津貼)；或(ii)一次過收受價值超過 2,000 元的實惠。 
(c) 就這類須予登記的利益來說，議員/增選委員有責任登記所知的利益。議員/增選委員無

需找出所屬組織提供受薪服務的所有客戶的姓名或名稱。 
(d) 議員/增選委員登記個人利益時若提及某間公司，須簡略說明該公司的業務性質。 
(e) 就這類須予登記的個人利益來說，以下列舉若干例子，以資說明，但並不表示只有屬於

下述專業的議員/增選委員才須登記這類個人利益； 
(i) 身為會計師的議員/增選委員所屬的會計師行為客戶擬備投標文件，競投區議會或

其轄下委員會的工程計劃。 
(ii) 議員/增選委員受聘(例如獲公關公司或環保團體支付費用)確保議員/增選委員會注

意某一觀點或問題。舉例來說，該觀點或問題可以和區議會進行的辯論有關，或

純粹是該機構擬據之向各議員/增選委員進行游說的問題。 
詳細資料 

客戶名稱 客戶業務性質 
  

(若你有更多客戶須登記，請在下一頁的附加頁提供。) 
 
 
 
 
 
簽署: 

  
 
日期:   2025 年 10 月 2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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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7 類  客戶 
7(1) (續上頁) 

區議會名稱：   離島區   議員／增選委員姓名：      余漢坤      

客戶名稱 客戶業務性質 

 
 

 

 
 

 

 
 

 

 
 

 

 
 

 

 
 

 

 
 

 

 
 

 

 
 

 

 
 

 

 
 

 

 
 

 

 
 

 

 
 

 

(如有需要，請影印本頁並在每頁簽署。) 
 

 
 
簽署: 

  
日期:   2025 年 10 月 2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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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7 類  客戶 

區議會名稱：   離島區   議員／增選委員姓名：      余漢坤      
 
7(2). 如你在本屆任期內終止了任何在此類別下的已登記的工作，請在下表列出詳細

資料。 
 
詳細資料 

公司名稱 

 
 

 

 
 

 

 
 

 

 
 

 

 
 

 

 
 

 

 
 

 

 
 

 

 
 

 

 
 

 

 
 

 

(如有需要，請影印本頁並在每頁簽署。) 
 

 
 
簽署: 

  
日期:   2025 年 10 月 2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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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議會名稱：   離島區   議員／增選委員姓名：      余漢坤      
   

第 8 類  其他可供申報的利益 

 
8. 如你認為仍有一些個人利益應予公開，但這些利益並不在上述七類利

益之內，請在下面提供有關詳情。 
其他可供申報的利益包括 (但不限於 )(i)屬任何可能或曾經向區議會申

請撥款的機構的成員 (包括主席、會長、名譽主席、名譽會長等 )以及

(ii)與可能或曾經向區議會申請撥款的機構有顧問、客戶或其他重要關

係。(區議會秘書處可選擇是否加入：重要關係是指在一般客觀與合理

的市民眼中，該成員可能會因該關係而影響其判斷。 ) 
 

註: (a) 《區議會常規》第 19 條及第 22(1)條規定議員 /增選委員須披露的金錢或其他

方面的利益關係，現引述如下：  

“一旦…議員／增選委員發現其本人與會議議程所列的建議討論事項有直接個人利益或

金錢上的利益，或發現其本人與討論事項中所處理的投標、報價等事宜有任何金錢或其

他方面的利益關係，或發現與受惠者或可能受惠者有關連，他應按以下規定作出申報，以

便決定適當的處理方式。＂《區議會常規》第 19 條  

“議員或增選委員須在有關會議進行前，通知秘書。秘書須交由會議主席決定，是否向該

議員或增選委員分發與該考慮事項有關的文件。如議員或增選委員在收到文件時知道該

文件所考慮的事項與其有直接個人利益或金錢上的利益，必須立刻通知秘書，並把有關

文件退回秘書處。＂《區議會常規》第 22(1)條  

登記個人利益是上述《區議會常規》以外的附加規定，絕不能取代上述規定。  

 

(b) 議員／增選委員亦須注意《區議會常規》第 22(2)條的規定：  

“議員／增選委員須於有關討論事項開始前，向有關委員會／工作小組(視屬何情況而定)
公布其本人須申報的利益。”《區議會常規》第 22(2)條  

 

詳細資料 

1. 地區服務及關愛發展基金(離島)有限公司副主席 

(如有需要，請影印本頁並在每頁簽署。) 
 
 
 
 
 
 
簽署: 

  
日期:   2025 年 10 月 2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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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8 類 其他可供申報的利益 
(續上頁) 

區議會名稱：   離島區   議員／增選委員姓名：      余漢坤      

2. 大澳鄉事委員會會務顧問 

3. 東涌鄉事委員會名譽顧問 

4. 大嶼山區少年警訊名譽會長會會長/副主席 

5. 第一屆消防處社區應急先鋒名譽會長會(離島區)名譽會長/第一屆執行委員會

副主席 

6. 香港女童軍離島分會名譽會長 

7. 香港童軍總會離島區區務委員會名譽會長 

8. 香港童軍總會新界地域大嶼山區總部名譽會長 

9. 離島區中電客戶諮詢委員會主席 

10. 香港離島區各界協會主席/常務委員 

11. 香港離島社區基金會主席 

12. 香港工商總會離島分會特邀會長 

13. 香港公益金之友離島區委員會名譽顧問 

14. 機場運作及發展社區聯絡小組成員 

15. 歷史文物活化發展有限公司董事 

16. 香港少林武術文化中心慈善基金有限公司董事 

17. 商界環保協會有限公司董事/商界環保協會傳訊及會員事務委員會主席 

18. 香港綠色建築議會董事/香港綠色建築議會管治及品質監督委員會主席/ 
香港綠色建築議會可持續發展委員會委員 

19. 香港漁民團體聯會名譽顧問 

20. 杯澳公立學校法團校董會獨立校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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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佛教筏可紀念中學獨立校董 

22. 寶蓮禪寺籌建萬佛寶殿委員會顧問 

23. 大浪生態文化村委員會顧問 

24. 香港浙江省同鄉會聯合會港島西離島分署總監 

25. 大澳青年會會長 

26. 離島區體育會會長 

27. 東涌各界慶祝香港特區成立暨東涌新市鎮落成二十五周年籌備委員會大會會長 

28. 長洲婦女會有限公司名譽顧問(二十屆理事會) 

29. 「大佛鐘聲 福佑香江」元旦叩鐘祈福活動籌委會副主席 

30. 香港鐵路有限公司東涌綫延綫社區聯絡小組(西段)及(東段)成員 

31. 「離島青年營」顧問 

32. 離島區綠化總綱圖地區參與小組主席 

33. 民政及青年事務局離島區防火委員會委員 

34. 發展局大嶼山保育基金諮詢委員會委員 

35. 環境局廢物設施環保規劃及管理離島社區聯絡小組成員 

36. 環境局廢物設施環保規劃及管理離島社區聯絡小組-南大嶼工作小組成員 

(如有需要，請影印本頁並在每頁簽署。) 
 
 
 
 
 

 
簽署: 

  
日期:   2025 年 10 月 21 日 

 

 




